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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济源市荆梁南街 1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王猛

项目名称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泛半导体先进稀贵金属材料智造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项目报告

项目简介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

200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行业内首家上市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铅冶炼

企业、白银生产企业，全国重要的再生铅生产基地，国家级绿色工厂。公司是

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全国废旧金属再生利用领域试点企业、首批清

洁生产化示范企业、第一批通过铅准入和再生铅准入的企业、首批河南城市矿

产示范试点单位。

豫光金铅是中国最大的铅和白银生产企业，拥有多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

在节能、环保、自动化水平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作为行业标杆企业，公司

致力于将冶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和粗放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产业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单位目前拥有全国最大的高纯能源金属材料实验室以及高纯金属中试基

地，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铅铜冶炼过程多源固废高效协同

处理新工艺。但进一步的产业化落地受用地限制无法实施。

豫光金铅按照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鼓励类”

项目的要求，结合国家和河南省各项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拟在济源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建设泛半导体先进稀贵金属材料智造项目。

本项目采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稀贵金属技

术”替代传统稀贵金属冶炼回收工艺，回收金、银、碲、钯、铂、锡等稀贵金

属，同时开发研制贵金属催化剂与化合物。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以铅阳极泥、分碲渣为原料建设高纯贵金属材料、半

导体材料用金属、工业用催化剂材料生产线；以含锑渣料为原料建设战略金属

材料生产线；以含锡渣料为原料建设焊接新材料生产线；建设含锌渣料综合回

收生产线。生产规模：高纯金 1t/a，金锭 49t/a、高纯银 10t、银锭 3000t/a、三

氧化二锑 15000t/a、铋锭 3000t/a、碲锭 200t/a、钯催化剂 600kg/a、锡锭 2000t/a、
一水硫酸锌 50000t/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新建、扩建、改建

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

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为此，建设单位特委托我公司承担其

泛半导体先进稀贵金属材料智造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

我公司组织成立评价项目组，并对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研读、分析，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编制该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情况、拟采取的职业病

防护措施等进行了全面客观、科学、公正地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补充建议。



项目组人员 樊玉江、张辉、朱艳秋、徐安顺

现场调查人员 樊玉江、徐安顺 调查时间 2025.4.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猛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

粉尘：石灰石粉尘、煤尘、矽尘、铅尘、锑及其化合物粉尘、其他粉尘

毒物：铅及其化合物（铅烟）、砷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铜烟、二氧化

锡、二氧化硫、氧化钙、氧化锌、氧化银、盐酸、碳酸钠、氢氧化钠、过氧化

氢、肼、硫化氢、硫酸、氯化铵烟、氯气、氨、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六氟化硫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场、微波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 〔2021〕5 号），该

建设项目风险分类属于“ 三、制造业” 中“ （二十） C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中

的“C32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类别，判定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局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职业卫生管

理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局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职业卫

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报告的补充措施和建议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并按照“三同时”

要求严格执行。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认为建设项目基本执行了国家职业病防

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在今后工程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建设项目在生产设备、

工艺技术、原辅材料不变更的情况下，能将本报告书提出的职业病危害控制补充措施予以落

实，并保证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沿用原有管理的经验，预计项目建成后，作业岗位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正确佩戴防护用品后的接触水平满足国家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职业病危害可得到较大程度的预防和控制，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

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有关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评价依据；

2.细化原辅料分析，补充物料储运、转运、添加方式等工艺分析，并完善各个岗位的职业病

危害识别、分析；

3.完善类比资料的可比性分析，并结合建设项目实际，优化类比企业工时调查、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等内容；

4.结合类比企业资料，细化可研条件下各岗位的预期接触水平分析；

5.进一步明确建设项目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及其场所，并完善应急救援的分析和

评价；

6.梳理不符合项，根据不符合项提出针对性的补充措施与建议；

7.完善评价结论；

8.其他专家的个人意见，修改时一并考虑。


